盐城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浴室服务外包
招标公告

根据盐城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招标管理的有关规定，现对我校北校区公共浴室热水系统节能改造及合同能源管理项目进行招标采购，欢迎有服务能力的单位参加，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项目概况
1、招标单位：盐城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2、招标内容：盐城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北校区浴室空气源BOT项目
3、项目编号：YYZ2017-GKZB004
4、项目地址：盐城市高职园区海洋路28号
5、项目概况：为进一步落实国家节能减排政策，建设节约型校园，同时解决学生洗浴服务问题，提高学生生活质量，我校决定对北校区浴室进行改造，引入社会企业投资经营，采用节能设备，包括空气源热泵系统、男女更衣室和洗浴间空调系统、浴室室内改造及装潢、热水管网系统、供电系统（含电缆工程）、热水管网保温工程、智能节水控制刷卡系统等系统的设计和施工。所有改造经营投资、风险均由投资人承担，经营收入归投资人所有。
6、合作要求：合作期限内服从学校管理。如中标方管理者信誉差，不服从学校管理，学校随时可以终止合同。
7、质量标准：投入设备为全新的物品，且符合招标文件的要求。
8、时间要求：工程施工期为25天，必须保证在2017年8月25日之前完成设备安装调试、装饰装修改造并投入使用。
9、投标方式：本项目采用合同能源管理模式，中标单位全额负责浴室空气源、水箱、装潢、改造、刷卡机等相关设备投资并负责浴室日常运行与管理维护。
10、由于浴室改造、设备安装工期约为25天，时间紧张，为保证浴室在2017年秋学期开学前投入使用，招标工作必须在2017年7月底前完成，请各投标人在获取招标文件后，立即根据招标文件的要求做好投标前的各项工作。
二、投标人资质条件
（一）、一般要求
1、符合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要求；
2、投标人须为独立法人企业；
3、投标人为代理商的，注册资金不低于1000万元人民币，同时须取得所投品牌空气源热泵制造企业针对本项目的唯一授权；生产企业直接参与投标的，不得同时授权代理商参与本项目投标。产品制造商注册资金不少于5000万元人民币。
4、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不允许转包分包。
（二）、特别要求
1、投标人自2013年1月1日以来有校园浴室空气源热泵（合同能源管理或BOT） 项目合作类似成功案例；
2、投标人必须承诺，如中标后自愿接受原承包人价值10万元的设施设备，并在签订合同前一次性以现金形式支付给原承包人；
3、投标人在盐城市区有固定的办公地址（或提供如中标后在盐城市区设立固定办公场所的书面承诺）。
注：本次招标资格审查采用资质后审方式，在整个招标过程中，由招标人组织评标委员会按照招标文件要求对投标人的资质进行审查，若发现投标人的资质条件任意一条不符合招标文件要求，可随时取消其投标或中标资格。
三、招标文件获取方式
1、请投标人于2017年7月24下午3：00时至 6：00时 ，7月25日，上午9：00—11：30，下午3：00时至 6：00时到盐城市高职园区海洋路28号盐城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生活服务中心二楼206室（北校区）领取招标文件并勘察现场。
2、投标人报名时所需携带材料：
（1）针对本招标项目的法人授权委托书（授权代表需提供身份证复印件）；
（2）营业执照（复印件，原件备查）；
（3）投标人为代理商的，需提供有生产厂家公章且针对本项目的唯一授权书复印件（投标人加盖公章）。
3、招标人只接受参加过现场勘察的投标人的投标文件。
4、联系人：陈老师 13401773933  党老师 13770052519 
四、开标时间及地址 
1、投标文件递交截止时间:2017年 7 月 29 日14时30分－ 15 时 00分
2、开标时间：2017年 7 月 29日 15  时 00 分    
3、开标地点：盐城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南校区行政楼五楼中会议室（盐城市学海路28号）
五、投标保证金 
1、本次项目投标保证金人民币 贰 万元整。（人民币贰万元整，现金形式，自行用大号文件袋封装并加盖印章）
2、未递交投标保证金的投标人的投标文件不予接受。
3、未中标的投标人的投标保证金在决标后无息原额退还。
六、履约保证金 
合同签订之前，中标方须缴纳履约保证金壹拾万元（人民币），合同期满后无息退还。
开户名：盐城市财政局非税收入汇缴专户
开户行：盐城市工行儒学街支行
账号：1109 6604 2920 0002 893
七、合同期限 
合同期采用8+2模式，即首次签订期限为8年的服务合同，如经考核合格后可续签2年的服务合同。
二〇一七年七月二十二日
